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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民间非营利组织新旧会计
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》的通知

为规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工作，财政部于
2024年12月20日修订印发了《民间非营利
组织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24〕25号），
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。为了确保新旧会
计制度顺利衔接、平稳过渡，促进新制度的
有效贯彻实施，财政部于2025年4月27日制
定并发布了《民间非营利组织新旧会计制度
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》。

 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
管理规定》

为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
免行为的监管，证监会制定了《上市公司信
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
〔2025〕8号，以下简称“《规定》”），自
2025年7月1日起实施。《规定》的主要内
容包括：

 一是明确两类豁免范围，一类是国家秘密
或者其他公开后可能违反国家保密规定、
管理要求的信息，另一类是商业秘密或者
保密商务信息。

https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504/t20250424_3962660.htm
https://kj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202504/t20250424_3962660.htm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553570/content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553570/content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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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上交所修订发布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配套规
则指南

近日，上交所分别修订发布主板、科创板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配套规则指南。修订内
容主要包括：

 一是明确审计委员会职责承接安排，包括
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、运行机制与履职规
范。

 二是强化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安排与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，包括细
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义务内涵、
新增事实董事相关规定。

 三是加强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利保障，
包括保障中小股东临时提案权、进一步明
确关联交易的审议披露要求、完善差异表
决权股东相关规定。

 四是落实破产重整上位规定，优化重整进
展等事项披露要求。

此外，根据上位规则，在发布通知中明确上
市公司调整内部监督机构设置等事项的新旧
规则衔接安排。

 《关于发布<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则（2025年4月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上证
发〔2025〕59号）

 《关于发布<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上市规则（2025年4月修订）>的通知》
（上证发〔2025〕60号）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
日起施行，要求上市公司于2026年1月1日
前完成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的调整，上市
条件、股票风险警示及终止上市等事宜仍沿
用原规则执行，部分信息披露条款根据证监
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上市
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》自2025
年7月1日起生效。

 二是规定三种豁免方式，包括豁免按时披
露临时报告，豁免披露临时报告，以及采
用代称等方式豁免披露定期报告、临时报
告中的有关内容。

 三是压实公司责任，要求制定披露豁免制
度，不得以涉密为名进行宣传，对豁免披
露事项进行登记管理并定期报送登记材料。

 四是强化监管约束，对未按规定建立制度、
不符合条件豁免披露，甚至利用豁免披露
从事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的，依规处理。

 证监会发布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》

为严格募集资金监管，证监会于2025年5月
9日修订并发布了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
规则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5〕10号），自
2025年6月15日起施行。2022年1月5日发
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
公告〔2022〕15号）同时废止。主要修订
内容如下：

 一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，专注
主业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。

 二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
度缓慢。

 三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。

 四是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。

 五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。

 六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公司法》修订的衔接调整。
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mainipo/c/c_20250425_10777756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mainipo/c/c_20250425_10777756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staripo/c/c_20250425_10777748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staripo/c/c_20250425_10777748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557882/content.shtml
http://www.csrc.gov.cn/csrc/c101954/c7557882/content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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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关于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
务指南第4号——常见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
要求自查表（2025年5月修订）》的通知

为全面贯彻落实新“国九条”和“并购六条”，
配合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落地实施，
上交所对沪市主板和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
产重组申报文件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，
修订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
指南第4号——常见问题的信息披露和核查要
求自查表》及附件自查表《第五号 上市公司
重大资产重组》（上证函〔2025〕1675
号），自发布之日2025年5月16日起施行。
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4号——常见问题的
信息披露和核查要求自查表（2025年4月修
订）》（上证函〔2025〕1380号）同时废
止。

 关于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
自律监管指南（2025年4月修订）》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公司法》，推动上市公司提升信息披露水平，
上交所修订并发布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
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（2025年4月修
订）》，涉及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南第1号——信息披露业务办理》等9项指南，
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行。于
2024年11月29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（2024年11
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函〔2024〕3305号）同
时废止。

 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，推动上市公司
优化公司治理机制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，保
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上交
所和深交所修订并发布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
（2025年5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发〔2025〕
68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
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（2025年5
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发〔2025〕69号）、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5年修
订）》（深证上〔2025〕480号）、《深圳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
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深证上〔2025〕
481号）（以下统称“本指引”），自发布之
日2025年5月15日起施行。

除特别说明条款外，于2023年12月15日发
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（上证发〔2023〕
193号）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（上证
发〔2023〕194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规范运作（2023年12月修订）》（深证上
〔2023〕1145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
司规范运作（2023年12月修订）》（深证
上〔2023〕1146号）同时废止。新旧规则
适用衔接安排如下：

 根据证监会《关于新〈公司法〉配套制度
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，上市公司应
当在2026年1月1日前，按照有关规定，
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设审计委员会，
由其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监事会职权，
不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。上市公司调整公
司内部监督机构设置前，监事会或者监事
应当继续遵守原有制度规则中关于监事会
或监事的规定。

 根据证监会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
则》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范运作（2025年5月修
订）》第六章第三节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规
范运作（2025年5月修订）》第五章、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（2025年
修订）》第六章第三节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六章自2025年6月
15日起实施，实施前上市公司应当继续遵
守原有制度规则中关于募集资金监管的规
定。本指引施行后完成发行取得的超募资
金，适用本指引；本指引施行前完成发行
取得的超募资金，适用原有制度规则。

 关于发布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
行上市审核规则（2025年4月修订）》和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
核规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上
交所和深交所分别修订形成了《上海证券交
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（2025
年4月修订）》（上证发〔2025〕58号）和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
核规则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〔2025〕
340号），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
行。于2023年2月17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
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上
证发〔2023〕29号）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fxsssh/c/c_20250516_10779211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fxsssh/c/c_20250516_10779211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fxsssh/c/c_20250516_10779211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fxsssh/c/c_20250516_10779211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50425_10777819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50425_10777819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guide/stock/kcbxxpljg/c/c_20250425_10777819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mainipo/c/c_20250515_10779050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mainipo/c/c_20250515_10779050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mainipo/c/c_20250515_10779050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staripo/c/c_20250515_10779047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staripo/c/c_20250515_10779047.s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mb/t20250515_613552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mb/t20250515_613552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chinext/t20250515_6135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chinext/t20250515_613553.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review/refinancing/c/c_20250425_10777744.shtml
https://www.sse.com.cn/lawandrules/sselawsrules/stocks/review/refinancing/c/c_20250425_10777744.s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audit/t20250425_613252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audit/t20250425_61325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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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深交所修订发布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配套规
则指南

近日，深交所分别修订发布主板、创业板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配套规则指南。修订内
容主要包括：

 一是落实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总体
要求，对审计委员会职责作出规定，细化
明确审计委员会成员组成、议事规则等。

 二是明确“关键少数”责任义务，充实董事、
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和勤勉义务内涵，强化
规范关联交易，新增“事实董事”制度。

 三是完善股东权利保障，降低股东会临时
提案持股比例要求，优化特定事项表决权
行使机制。

 四是落实破产重整规则修订，优化重整进
展、风险提示公告等信息披露要求。

此外，根据上位规则，对上市公司调整内部
监督机构设置等事项，发布通知明确新旧规
则的衔接安排。

 《关于发布<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则（2025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深证上
〔2025〕393号）

 《关于发布<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
上市规则（2025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（深
证上〔2025〕394号）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
日起施行，要求上市公司于2026年1月1日
前完成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的调整，上市
条件、股票风险警示及终止上市等事宜仍沿
用原规则执行，部分信息披露条款根据证监
会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上市
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》自2025
年7月1日起生效。

 关于发布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
核业务指南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
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（2025年修订）》等
业务指南的通知

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再融资申报文件信息
披露的质量，压严压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主
体责任和中介机构核查把关责任，深交所修
订并发布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
审核业务指南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
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（2025年修订）》、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
南第5号——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
核关注要点（2025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
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6号——
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
（简易程序）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深证上
〔2025〕341号），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
25日起施行。

于2023年3月17日发布的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4号——上市
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》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行上市审核业务
指南第5号——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
审核关注要点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发
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南第6号——上市公司向特
定对象发行证券审核关注要点（简易程序）》
（深证上〔2023〕182号附件2、3、4）同
时废止。

 北交所发布实施上市公司监管条线贯彻落实
新《公司法》配套业务规则

2025年4月25日，北交所正式发布《北京证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19件上市公司监
管条线业务规则。本次上市公司监管条线规
则主要为贯彻落实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和《国务院
关于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注册资本
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》相关要求进行修订。
重点是基于上位规则已经明确上市公司应当
设审计委员会、不设监事会的前提，在业务
规则层面明确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按照规定
承接原监事会职权的具体安排。同时，落实
新《公司法》新增要求，包括调整临时提案
权股东持股比例、细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
股东会会议的要求等。在此基础上，按照证
监会修订后的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
和新制定的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
管理规定》等，增加信息披露“外包”行为的
监管要求、优化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机
制等。此外，调整文字表述和引用的新《公
司法》条文序号等。

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深证上
〔2023〕95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 一是适应性调整相关条款和表述。将“股
东大会”调整为“股东会”，调整财务资助
相关要求，删除“监事”的表述，删除股份
减持的相关条款。

 二是压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。

 三是强化自律监管手段。
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mb/t20250425_613256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mb/t20250425_613256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chinext/t20250425_613257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rule/stock/supervision/chinext/t20250425_613257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https://www.szse.cn/lawrules/service/share/t20250425_61325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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 北交所关于发布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的公告

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司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北交所修订并发布了
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
核规则》（北证公告〔2025〕22号），自
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行。

 北交所修订发布募集资金指引

2025年5月15日，北交所修订发布《北京证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9号—募集
资金管理》（北证公告〔2025〕30号，以
下简称“《募集资金指引》”），自2025年6
月15日起施行，于2023年9月28日发布的
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
9号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》（北证公告〔2023〕
76号）同时废止。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
面：

 一是严格监管超募资金的使用。超募资金
只能用于在建项目、新项目、股份回购并
注销，不能再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
还银行借款。

 二是加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和募投项目延
期监管。使用闲置（超募）募集资金现金
管理、临时补充流动资金，超审议额度、
期限等且情形严重的，视为改变募集资金
用途。募投项目延期的，需履行董事会审
议程序，并详细披露延期原因、预计完成
时间、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等。

 三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。使用闲置募集
资金开展现金管理的，应通过募集资金专
项账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专用结算账户实施，
现金管理的产品类型不得为非保本型且投
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。闲置募集资金临
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也应通过专项账户实施。

 《关于发布<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则>的公告》（北证公告〔2025〕20号），
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行，要求
上市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前完成审计委
员会替代监事会的调整，股票退市风险警
示、终止上市等事宜仍沿用原规则执行，
部分信息披露条款根据证监会《上市公司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和《上市公司信息披
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》自2025年7月1
日起生效。

 《关于发布<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
续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独立董事>等18件规
则的公告》（北证公告〔2025〕21号），
自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行。

 四是规范募集资金置换事项。在支付人员
薪酬、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，以募
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，可以在以自
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。

 五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。对于取消或者终
止原募投项目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
流动资金的，保荐机构应当说明前期保荐
意见的合理性。

 全国股转公司发布实施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
配套业务规则

2025年4月25日，全国股转公司正式发布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
规则》等5件基本业务规则和31件细则、指
引及指南（股转公告〔2025〕186号），自
发布之日2025年4月25日起施行。其中，申
请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内部监督机构调整相
关事宜按照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全国股转
系统业务规则实施相关过渡安排的通知》予
以执行。

此次修订主要为贯彻落实新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相关
规定，基于证监会上位规则已经明确申请挂
牌公司、挂牌公司应当依法选择审计委员会
或者监事会作为内部监督机构的前提，在业
务规则层面明确具体要求，同时落实新《公
司法》新增要求，包括调整临时提案权股东
持股比例、细化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
会议的要求等。此外，调整文字表述和引用
的新《公司法》条文序号等。

安永刊物

 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36期：
恶性通货膨胀经济（2025年5月）

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展动态》第236期汇
总了截至2025年6月30日，从国际财务报告
会计准则角度判断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。
通胀数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
2025年4月的《世界经济展望》（WEO）报
告。

https://www.bse.cn/fxrz_list/200025607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fxrz_list/200025607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898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898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898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08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08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0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0.html
https://www.bse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0.html
https://www.neeq.com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6.html
https://www.neeq.com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6.html
https://www.neeq.com.cn/important_news/200025616.html
https://www.ey.com/en_gl/technical/ifrs-technical-resources/hyperinflationary-economies-updated-may-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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